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⾹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⾹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（「聯交所」）對本公告的
內容概不負責，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，並明確表⽰，概不對 因
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份 內 容 ⽽ 產 ⽣ 或 因 倚 賴 該 等 內 容 ⽽ 引 致 的 任 何 損 失 承 擔
任 何 責 任 。  

Zhong Jia Guo Xin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
中加國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（於百慕達註冊成⽴之有限公司） 
（股份代號：899） 

⾮ 常 重 ⼤ 出 售 事 項  
出 售 ⽬ 標 公 司     

該 協 議 之 第 ⼆ 份 補
充 協 議  

兹 提 述 本 公 司 ⽇ 期 為 ⼆ 零 ⼆ 三 年 五 ⽉ ⼆ ⽇ 、 ⼆ 零 ⼆ 五 年 ⼆ ⽉ ⼗ 四 ⽇ 及 ⼆ 零 ⼆
六 年 三 ⽉ ⼀ ⽇ 的 公 告 及 本 公 司 ⽇ 期 為 ⼆ 零 ⼆ 三 年 六 ⽉ ⼆ ⼗ 三 ⽇ 的 通 函（「通函」），
內容有關出售事項。除 ⽂ 義 另 有 界 定 者 外 ， 本 公 告 所 ⽤ 詞 彙 與 通 函 所 界 定 者 具 有
相 同 涵 義 。  

 
⼀ 次 性 延 期 費 及 每 ⽉ 延 期 費 乃 獨 ⽴ 於 總 代 價 的 額 外 付 款 。 買 ⽅ 應 付 之 總 代 價 餘 額
為⼈⺠幣 147,500,000元。 

 
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，該協議的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均維持不變，並繼續具有⼗
⾜ 效 ⼒ 及 作 ⽤ 。  

 
 

承 董 事 會 命   
中 加 國 信 控 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

丘可兒  
執⾏董事  

 
⾹ 港 ， ⼆ 零 ⼆ 六 年 三⽉ 五 ⽇   

 
於本公告⽇期，董事會包括⼀名執⾏董事丘可兒⼥⼠；三名⾮執⾏董事姜曉鈞⼥
⼠、梁⾦祥博⼠及王祖偉先⽣；以及三名獨⽴⾮執⾏董事蘇定江先⽣、王芃緯 先
⽣ 及 ⿈ 俊 鵬 先 ⽣ 。  

 
 


